
112.08 版 

開南大學    學年度「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研究獎勵」申請表 

(研究計畫類) 

填寫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 
服務

單位 
 

職

稱 
 

連絡

電話 
 

申請類別 □ 國科會計畫 

研究計 

畫名稱 
 

補助單 

位名稱 
 

補助金額  結案日期 於  年  月  日結案 

檢附文件 
1. 國科會審查通過相關證明文件，並檢附結案證明文件。 

2. 研究獎勵切結書。 

填表說明 

1.本獎勵申請日期自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截止。 

2.研究獎勵申請案以與前二學年度（前年 8月 1日至當年 7月 31 日止）發表、出

版、公開、取得或計畫結案者為限，且執行計畫年度為 111 學年度(含)前。 

3.依本辦法提出學術研究著作獎勵者，如由一位以上之作者合著，獎勵金依本辦

法第八條規定分配。 

4.申請人每部學術專書以獎勵一次為限，且應保證所提申請獎勵之學術專書，本

校教師未同時提出申請。 

5.研究計畫之獎勵金額於計畫案完成結案時一次撥付。 

本人申請獎勵之證明文件，未有曾獲獎勵及重複提出申請之情事，如有不實，願放棄獎勵並

負法律上之責任；並已詳閱「開南大學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研究獎勵辦法」之規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          (簽名) 日期         

初審結果 

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   □有疑義    □□待補件 

初審人員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複審人員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決議結果 

經_______________學術成果審核委員會

議決議， 

□通過   □未通過，原因： 

 

 

 

核定金額 NT$                 元 

 


